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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

暨控制权变更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

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登公司”）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确认

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金智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智集团”）协议转让给南京智

迪汇盈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(以下简称“南京智迪”)、浙江智勇股权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(以下简称“浙江智勇”)的 6,413.2389 万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

16.01%）的过户登记手续已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办理完成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

2025 年 7 月 22 日，公司控股股东金智集团与南京智迪、浙江智勇签署了《股份

转让协议书》，金智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南京智迪、浙江智勇转让其持有

的公司股份 6,413.2389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6.01%；其中，向南京智迪转让公

司股份 3,637.2398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9.08%；向浙江智勇转让公司股份

2,775.9991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93%，转让价格为 11 元/股。若本次股份协议

转让事项实施完成，公司控股股东将由金智集团变更为南京智迪，赵丹、肖明将成

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3 日、2025 年 7 月 26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及公

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://www.cninfo.com.cn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签署<

股份转让协议书>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8）、

《关于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9）、《简式权益

变动报告书（金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）》、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（南京智迪、

浙江智勇）》、《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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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》。

二、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登记的情况

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确认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南京智迪、浙江智勇已按《股份转让协议书》约定向金智

集团支付了第一期、第二期转让价款共 2.5 亿元，并将按协议约定完成后续的股份

转让价款支付。

鉴于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18 日实施了 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，根据《股份

转让协议书》第三条之约定“若上市公司在过渡期内发生除息事项的，则本协议约

定的标的股份数量不作调整，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将扣除除息分红金额，标的

股份转让价款总价亦相应调整”，金智集团与南京智迪、浙江智勇于 2025 年 10 月

17 日签订了《股份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》，主要内容为：1、本次除息后，标的

股份转让价款调整为人民币 703,852,969.28 元，其中南京智迪应向金智集团支付

399,187,068.05 元，浙江智勇应向甲方支付 304,665,901.23 元，均以现金方式支

付，每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10.975 元。2、第三期股份转让款金额调整为人民币

248,396,690.28 元，其中，南京智迪向金智集团支付 140,877,073.53 元，浙江智

勇向金智集团支付 107,519,616.75 元。

近日，公司收到中登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本次协议转让已完

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，过户日期为 2025 年 10 月 17 日。

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前后，转让双方持有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：

股东名称
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前持有股份 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持有股份

数量（万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（万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

金智集团 8,025.2460 20.03% 1,612.0071 4.02%

南京智迪 0 0.00% 3,637.2398 9.08%

浙江智勇 0 0.00% 2,775.9991 6.93%

三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

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由金智集团变更为南京智迪，南京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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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与浙江智勇为一致行动人，合计持有公司 16.01%的股份；公司由无实际控制人变

更为有实际控制人，赵丹、肖明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

目前，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：

四、其他说明

1、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

份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——股东及董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

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亦不存在违

反相关承诺的情形。

2、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七十四条规定，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，

交易的受让方南京智迪、浙江智勇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

3、根据《股份转让协议书》相关约定，在本次股份过户后 2个月内将完成公司

董事会的改组，改组后的公司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，其中：金智集团有权提名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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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非独立董事，南京智迪有权提名 4名非独立董事（本次股份转让后首届董事会其

中 1名人员应为公司现管理层）及 2名独立董事，浙江智勇有权提名 1名独立董事，

再由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 1名职工代表董事。改组后，公司不设监事会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、《股份转让协议书之补充协议》；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0 月 20 日


